关于统计上报校园安全技术防范提升工程安防设备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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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统计上报校园安全技术防范提升工程安防设备的通知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我国于2013年6月1日起实施了《中小学、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》的国家标准，省公安厅、教育厅于2013年8月20日下发了《关于切实做好国家标准GB/T 293 15-2012〈中小学、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〉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公通〔 2013〕317 号），要求所有中小学、幼儿园对照《中小学、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（GB /T 29315-2012）》，配足配齐安全防护设施，构筑学校安全堡垒，确保学校师生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。
目前各校安防设备较陈旧，不能满足平安校园的要求。我区将创建省平安校园示范区，我局根据省、市通知要求，已经申请2018年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，我局拟于2018年上半年将该工程实施到位，该项目的实施将大幅提升我区学校安防水平，大力保障全区学校师生生命财产安全。计划建设：重点部位视频监控、电子围栏、学校网络升级、视频监控与区教育监控平台、区公安监控平台联网等项目。
现对全区103所中小学、幼儿园（包括校区）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情况进行摸底排查。请各校认真对照标准，统计出缺口情况并进行资金测算，做出各校安防设备采购方案（已经达标的学校不要填写），请各校由校长签字盖章后于2月5日前报区教育基建装备办公室，联系人：袁定胜，电话：85128577，电子稿发邮箱：xbqly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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